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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学院 2025年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

的潜质和特长，尽可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根据《成都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修订)》 (成技发

[2025]28号)文件精神，我院现将今年转专业工作有关事项安

排如下：

一、工作小组

已设置隐藏

二、接收对象

1.2024级、2025级三年制全日制在籍在读的专科学生。

2.2024级转入的学生，降一年级进入 2025级学习；2025

级转入的学生进入 2025级学习。

三、申请条件

1.符合《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

定(修订)》 (成技发[2025]28号)中关于申请转专业方面的规

定。

2.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只能申报一个专业志愿，不受理学

生申报专业变更或转专业的二次申请。

3.提出转专业的学生需符合转入专业的招生要求，并对

转入专业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素质良好，未受过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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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收专业与计划人数

序

号
专业名称 年级 学制

计划接

收人数
备注

1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25级 三年 2

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2025级 三年 2

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2025级 三年 2

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025级 三年 2

五、考核组织与管理

（一）考核形式

1.各专业均采用面试的形式，考核时间 5-10分钟。

2.考核为百分制记分，满分 100分。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含个人素质、专业知识、职业能力素质

等模块，围绕思想政治、语言表达、仪容仪表、专业认知、

职业适应能力、自身学习优势及其综合素质进行测试和考核。

（三）考核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分布 备注

自我介绍

内容全面、语言表达流畅、

形象气质、精神面貌
10分

转专业动机 动机合理性、动机明确性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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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转专业领域了解

程度

知识全面性 15分

拟转专业领域相关

技能

技能匹配度 15分

弥补专业知识或经

验的不足

学习计划、学习态度、学习

成果
15分

对行业的了解 行业认知度 10分

适合新专业的理由

个人特点与专业的匹配度、

专业与个人职业规划的契

合度

10分

为转专业做的准备
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

准备
10分

（四）考核成绩

最终得分原则上为整数，若有小数四舍五入。

（五）录取办法

1.通过转专业考核，成绩判定为合格（60分以上），且

成绩排名在接收名额限制范围内。

2.考核成绩合格者根据成绩高低进行排序，结合接收名

额限制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3.考核成绩低于 60分者为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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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录取结果以学校的公示和批准为准。

（六）转入学生的学习安排和学分认定

1.学生转入前获得的公共基础课学分可置换转入后对应

课程学分，已获得的其他课程学分经转入专业认定后可置换

同类课程学分。

2.学生转入前未获得的课程学分，应在转入后专业课程

范围内申请重修或补修，以获得转入后专业毕业最低规定学

分要求。

六、考核时间地点

1.学院考核时间、地点。

专业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备注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12月 3日下午 14:30
一实训楼

D51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12月 3日下午 14:30
一实训楼

D51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

技术
12月 3日下午 14:30

一实训楼

D5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月 3日下午 14:30
一实训楼

D512

2.结果公示。12 月 4 日公示考核结果，见 A3-411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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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门口公示栏，公示期三天。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点 备注

黄老师 028-64907172 教学楼 A3-411

八、其他事宜

学生对转专业工作有意见、建议或申诉、举报，应以书

面材料先向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实名反映，学院将及时查证、

核实并公示具体处理结果。

转专业工作小组成员中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递

交转专业申请的应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递交申请

的要主动报备。

对在转专业过程中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

取消转入资格。

本次转专业工作为一次性选拔，不进行专业调剂。

轨道交通学院

2025年 11月 6日


